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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校務發展需要，
辦理教師合聘作業

需求單位於合聘前，徵得
原聘單位與合聘教師同意

填寫合聘協議書

主聘單位是否
有變更？

簽文會簽合聘教師、(相關)系所主管、
主(從)聘單位院長及教務處、人事室，
經校長同意後送校教評會審議

變更

未變更
簽文會簽合聘教師、(相關)系
所主管、主(從)聘單位院長及
教務處、人事室，經校長核

定後合聘之

校教評會審議是否
通過？

通知合聘教師、相關院
系，人事室製發合聘教師

聘書

通過未通過

備註： 

1. 教師合聘作業應於合聘前辦理。 

2. 本校教學單位專任教師合聘，教師佔缺單位為主聘單位，其它則為從聘單位，合

聘教師聘期至少為一學期。 

3. 合聘教師在合聘單位應有穩定授課事實，其員額計算以在主聘單位列計 1為原

則，或依合聘系所分別按比例列計為專任師資，惟其師資數合計不得大於 1。 


